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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域国土空间碳汇计量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根据《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开展2025年度地方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工作的通知》（鄂市监量函〔2025〕51号），本规程被列入2025年度湖北省地方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序号25）。本规程由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湖北省自然资源武汉碳计量中心）、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等单位作为主要起草单位承担制定工作。
2、 编制的必要性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碳中和已成为国际共识。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及国务院《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2022年，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方案》（国市监计量发〔2022〕92号），要求加快生态系统固碳和增汇等碳清除技术标准研制。2023年，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巩固提升实施方案》，提出“构建生态系统碳汇监测计量体系，开展碳汇本底调查、碳储量评估、碳汇潜力分析”。
陆域国土空间是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其中林地、草地、湿地、耕地等是构成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与碳汇空间格局的核心要素。当前，碳汇计量评估工作多聚焦于林地，尚未建立覆盖草地、湿地、耕地等多要素、系统性的碳汇计量标准体系，导致难以准确、全面地掌握我国陆域生态系统的碳汇 “家底”。开展陆域国土空间碳汇综合计量，是破解上述瓶颈的关键路径。其核心目标是填补现有方法体系空白，构建覆盖全域、要素完整、标准统一的技术框架，从根本上确保碳汇计量结果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国际上，方法体系成熟但宏观尺度局限明显。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2006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19修订版》为代表，已构建起基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的成熟计量框架。该体系确立了“土地利用变化—碳储量变化—碳汇量”的标准化逻辑，并为各国清单编制提供了基础性缺省参数，是全球碳汇计量的方法论基石。然而，该指南本质上服务于国家层面温室气体清单报告，其提供的参数适用于宏观尺度，难以精准刻画我国不同生态区、省域乃至更小尺度内，因自然地理异质性和人为管理差异导致的碳汇能力空间分异，无法直接满足区域精细化管理和政策评估需求。
在国内，标准建设活跃但尚未实现全域整合。为响应国家“双碳”战略，我国生态系统碳汇计量标准体系建设呈现出“行业先行、地方探索”的积极态势。林业部门率先引领，发布了《林业碳汇计量监测技术规范》（LY/T 3253-2021）等行业标准。同时，北京、浙江、内蒙古等省市编制了针对本地森林、城市绿地、草原等单一生态系统的碳汇监测计量技术规范。这些探索为各领域积累了宝贵经验，但由于缺乏顶层设计，现有标准与方法在计量对象、边界划定、参数选取等方面存在差异，呈现“碎片化”特点，尚未形成一套覆盖耕园林草湿全要素、适用于陆域国土空间全域的统一、协同、可比的技术规范，制约了对国家整体碳汇能力底数的精准核算与系统管理。
[bookmark: OLE_LINK8]在此背景下，“构建统一框架，实现全要素计量”显得尤为必要。本规范旨在立足全域视角，建立一套覆盖所有核心地类、技术逻辑统一、结果可比的综合性计量体系。这不仅是精准摸清碳汇家底、服务国家“双碳”战略的基石，更是将生态价值进行量化与显化的关键前提。
湖北作为生态大省，其“千湖之省”的湿地资源、鄂西连绵的森林，构成了类型丰富、特色鲜明的碳汇本底。现有的碎片化标准无法精准刻画这一复杂省情。本规范的编制，正是针对湖北“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特征，量身打造的一套科学、可操作的“湖北计量标尺”，为湖北精准评估碳汇本底、巩固提升碳汇能力提供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撑，是将湖北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坚实一步。
3、 主要技术依据及原则
（一）编制依据
规范编写工作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管理办法》《湖北省地方计量技术规范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等标准规范开展。
[bookmark: OLE_LINK12]规范编写过程中参考了GB/T 33027《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方法》、GB/T 46105《陆地生态系统碳汇核算指南》、HJ 1168《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草地生态系统野外观测》、HJ 1169《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湿地生态系统野外观测》、HJ 658《土壤 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滴定法》、NY/T 1121.4《土壤检测 第4部分：土壤容重的测定》、DB42/T 2303《森林碳汇计量监测技术规范》、T/SSSSP 001《农田土壤有机碳储量调查技术规程》等标准规范的部分内容。
（二）编制原则
陆域国土空间碳储量与碳汇量计量应采用经科学验证的计量方法和参数，确保计量结果准确可靠。计量方法应与区域自然地理条件、生态系统类型和土地利用特征相适应，技术路径清晰、数据来源可控、操作具备可实施性。计量过程中应统一计量边界、时间基准和参数体系，完整记录数据来源与处理流程，确保计量过程可追溯、结果可复现。计量范围应全面覆盖各类计量对象和碳库构成，避免重复或遗漏，保障不同年度计量结果的可比性。
4、 编制过程
1.2024年12月，提交计量技术规范申报书；
2.2025年3月，经省市场监管局评审同意立项，组建编制工作组；
3.2025年5月，调研国内外有关陆域生态系统碳汇核算计量相关的现行标准、方法学文件与技术规程，分析我国国土空间格局特征及生态系统类型差异，总结适用于湖北省的碳汇计量数据类型、方法体系与实际应用需求，为规程内容构建提供支撑；
4.2025年10-12月，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编制陆域国土空间碳汇计量技术规范，通过内部讨论和专家咨询等方式对规程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五、主要内容
本规范共分为十章和附录，核心内容围绕“计量对象与碳库、计量步骤、计量要求、计量条件、计量方法、不确定度分析及结果表达”等核心内容展开，主要内容如下：
第1章“范围”明确了计量总体内容，界定规范适用范围。
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了编制与实施所依据的国家及行业标准，为方法选取与参数采用提供上位技术依据。
第3章“术语和定义”规定了陆域国土空间碳汇计量中的关键概念，为后续章节提供术语支撑。
第4章“计量对象与碳库”详细确定了计量对象、计量碳库。
第5章“计量步骤”规定了碳汇调查监测与计量的工作流程，构建了全过程的计量基准框架。
第6章“计量要求”涵盖了数据收集与处理、样地调查监测和计算过程等要求。
第7章“计量条件”明确了保障计量工作顺利实施的基础支撑要求，主要包括环境条件与设备条件两个方面。
第8章“计量方法”是本规范的核心，系统规定了碳储量调查监测与碳汇量计量的具体步骤、方法与公式。
第9章“不确定度分析”明确了碳储量密度、碳储量及碳汇量计量的不确定度计算方法，增强了规范的科学性。
第10章“结果表达”规定了计量报告编制与数据成果内容，确保计量成果的规范性。
附录A～附录F提供了计量对象与土地利用/覆盖数据映射关系、数据源格式和来源、碳储量调查监测方法、LiDAR调查监测方法、不确定度评定示例及计量结果表等，为规范执行提供操作性支撑。
六、规程起草的要点及说明
（一）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开展陆域国土空间碳储量本底调查与碳汇计量工作。
（二）数据融合与变化识别机制
针对陆域国土空间碳汇计量对象类型多样、图斑变化频繁以及数据来源多元等实际特点，本规范以基准年和计量年土地利用/覆盖数据为基础，通过空间叠加分析，并设置地类变化标识字段，实现图斑层面的变化识别与分类管理。对土地利用/覆盖类型未发生变化的图斑，则对同一计量对象开展两期碳储量调查；对土地利用/覆盖类型发生变化的图斑，则分别对基准年计量对象和计量年变更后计量对象按照对应的调查监测方法，分别计算两期碳储量，为后续碳汇量计量提供一致、可比的基础数据支撑。
（三）调查监测规则标准化
针对调查监测的全过程进行了标准规定。规定了野外样地（样方）的布设原则与方法，确保采样方案能客观反映区域碳汇空间异质性。对于直接测量对象（如乔木的胸径、树高），规定了测量的精度等级、操作方法，并对测量时的环境条件（如天气、土壤湿度）提出明确记录要求，以保障数据的可比性与可回溯性。同时，详细规定了各类样品（土壤、植被等）的存储与运输的环境条件要求，防止样品变质或污染，保证后续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明确了样品分析的实验室环境要求（如温度、湿度控制）与分析方法。此外本规范明确应优先采用样地调查法，并充分复用已有固定样地和长期生态监测样方成果，通过数据共享与整合，避免重复布设，有效提升监测工作的整体效率，并最大程度地保障碳汇动态监测数据在时间序列上的连续性，为准确评估碳汇变化趋势提供关键支撑。
（四）构建碳汇计量方法
本规范以地类图斑为基本计量单元，以县级行政区为最小空间汇总单元，以自然年为时间计量单元，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为核算本底，融合林地、草地、湿地、土壤等专项调查成果，构建统一的碳汇调查监测与计量底图。在碳储量监测方面，确立以样地调查为主、LiDAR等技术为辅的协同监测思路，针对不同生态系统明确样地设置、调查内容和实验室分析要求，建立由样地实测数据向碳储量密度、再到图斑碳储量的递推计算模型。在碳汇量计量方面，依据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情况对图斑进行分类，分别采用碳储量变化法进行计算，并通过汇总分析获得区域碳汇总量。该方法体系层次清晰、逻辑严密、可操作性强，兼顾科学性与实用性，为规范实施提供了可靠的技术路径。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不涉及对现有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采用。
八、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我国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尚未发现本标准与我国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相冲突。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十、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十一、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与本标准同领域的其他系列标准配套使用。
十二、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不涉及对现行标准的废止。
十三、其他说明 
无。
[bookmark: _Hlk15494942]十四、总结
本规范的制定填补了我国在多要素陆域国土空间碳汇计量领域的标准空白。规范实施后，将有助于建立统一、规范、可复用的碳汇计量技术体系，支撑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形成标准化、可比性的计量工作机制，为碳汇本底调查、碳储量评估、碳汇潜力分析提供技术支撑。通过规范的持续应用，可逐步构建陆域国土空间碳汇计量“标准制定—技术实施—成果产出—评价应用”的闭环管理体系，全面提升碳汇计量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与结果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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